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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初步意向，是各方进一步洽谈的基础，本次收

购的具体方案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审计及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谈判， 且正式的协议签订尚需要履行必
要的决策程序，故公司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涉及的最终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 预计为人民币 1.53~3 亿
元。 本次收购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目前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在公司未完成审批程序、未实施完成股权收购事项之
前，该筹划活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与安徽弘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不少于 51%的
股权， 最终交易价格由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确定， 预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53~3 亿
元。

本次收购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弘徽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840.5462万人民币
3、实缴资本：3,675.6928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7年 04月 27日
5、注册地址：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振兴路以北、花山路以西先进制造产业园
6、法定代表人：赵长江
7、经营范围：新型纳米材料领域内的制造、应用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产品售后服务；气凝胶材料、保温材料、塑胶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电子
材料、金属材料、纺织纤维、相变材料、冷链产品、电子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机械设备研发、制造、销
售；新能源技术开发、转让；自然科学研究及试验发展；工业自动化设备、智能设备、节能环保设备、无
纺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租赁；五金配件、包装材料、电气元器件的销售；玻璃纤维的加工、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1 安徽中航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1,292.00 货币

2 安徽中航名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06.89955 货币

3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2.50 货币

4 李晓杰 587.10575 货币

5 姚佳佳 114.625 货币

6 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58.5694 货币

7 陈凤 30.00 货币

8 颍上县新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24.8518 货币

9 海南希壤投资合伙企业 543.9947 货币

合 计 5,840.5462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度

总资产 18,464.51

净资产 12,075.56

营业收入 13,307.97

营业利润 501.68

净利润 616.3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弘徽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
乙方股东除安徽中航名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中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外， 其他股东拟

转让所持乙方股权， 安徽中航名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中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放弃对前述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甲方将通过收购标的股权的方式持有乙方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一（51%）的股权。 甲
方有权决定其最终受让的标的股权的具体数量并在甲方、 乙方和转让方最终达成的正式股权转让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以下合称“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2、交易价款
双方同意，初步确定标的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股权的价格以经过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最终结合评
估报告结果再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果最终估值高于人民币 3亿元，则以人民币 3亿元为准）。

有关股权转让交易价款的具体支付条件和其他细节，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3、尽职调查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委派代表或委托财务顾问（如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进入乙方进行尽职调查，了解乙方的业务发展、财务变动、法律风险和其他可能对股权转让构成影响
的情况。 乙方应积极配合，向甲方和中介机构迅速地开放有关乙方的业务账册、记录、合同和其他中介
机构合理要求的信息和资料。

甲方及其委派代表或受托中介机构对其在核查验证工作中获得的有关乙方和转让方的商业秘密
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对于甲方及中介机构提出来关于乙方法律、财务和业务等方面合理的规范性
建议和整改措施，乙方保证予以采纳并执行，确保乙方能够满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标准。

4、乙方陈述
乙方同意对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影响的重大事项予以说明或承诺，并对该说明或承诺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性负责，若其说明或承诺不真实、准确和完整，乙方将承担相应不利影响。
就上条所述事宜，甲方、乙方和转让方将进行具体磋商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体现。
5、终止
本协议自下列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自动终止：
（1）甲方放弃受让本协议所述标的股权；
（2）甲方、乙方和转让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6、排他性
除非甲方书面放弃受让本协议第一条所述标的股权，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双方就本

协议所述事宜确认终止合作之日止， 乙方应促使并确保转让方不得与除甲方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
就转让乙方标的股权事宜进行接触、磋商或签订任何法律文件。

7、法律约束力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仅系双方关于本次合作事宜的意向，除本协议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外，本协议项下其他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终应以甲方、乙方和转让方正式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8、违约责任
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有关排他性的约定， 或者转让方与除甲方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就

转让乙方标的股权事宜进行接触、磋商或签订任何法律文件，或者因乙方原因终止本次合作，或者乙
方不能提供必要信息或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则甲方因此发生的尽职调查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9、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和转让方将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进一步磋商，并将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

协议。 该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应包括本协议的主要条款。
10、其他
本协议构成双方对本协议涉及事宜的全部协议和理解， 并且取代双方以前所有的就有关本协议

事宜达成的任何书面和口头声明、协议或安排。
任何一方如果未通过书面形式声明弃权，均不被视为放弃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项下的任何权利。

如果任何一方未坚持严格履行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或未行使其在本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权利，均不应
被视为对任何上述条款项下权利的放弃或对今后行使任何上述权利的放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绝热保温节能材料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完备的

保温绝热节能材料产业链，业务包括气凝胶绝热材料、真空节能材料、纤维毡保温材料三大模块，产品
主要应用于石化管道、建筑保温、冷藏冷链、日常保温等诸多领域。 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自
主创新能力，被认定为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并通过“合肥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拟利用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业务优势及客户资源覆盖范围，延伸产业链条，打
造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

目前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 在公司未完成审批程序、 未实施完成股权收购事项之
前，该筹划活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系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初步意向，是各方进一步洽谈的基础，本次收

购的具体方案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审计及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谈判， 且正式的协议签订尚需要履行必
要的决策程序，故公司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涉及的项目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对标的公司
日常经营、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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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5,258,918股。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6月 19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及股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取得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160 号）批复，同意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258,91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5.0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94,650,383.4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42,549,091.3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52,101,292.11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XYZH/2022CSAA3B0004）。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于 2022年 12月 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份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 182,057,294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 217,316,212股。

2、股份发行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 12月 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3年 1月 9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的 13人在可解除限售期限前离职，根据规定，该部分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需回购上述 13 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6,100股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2023年 3月 3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17,316,212股变更为 217,250,112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序号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王春江

自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国科微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锁定期届满
后减持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况。

2 陈志贤
3 徐任
4 贺光平
5 郑俊龙
6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7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 UBS AG
11 吕强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2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公司亦不存在为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 6月 19日（星期一）。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5,258,91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6.2296%。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共计 15名，共对应 134个证券账户。
4、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1 徐任 徐任 2,765,826 2,765,826
2 王春江 王春江 2,304,855 2,304,855
3 吕强 吕强 3,073,140 3,073,140
4 贺光平 贺光平 3,380,454 3,380,454
5 陈志贤 陈志贤 1,198,524 1,198,524
6 郑俊龙 郑俊龙 1,075,599 1,075,599
7 UBS AG UBS AG 3,795,328 3,795,328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16,823 716,823
9 银河资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43,884 1,843,884
10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7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7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3,140 3,073,140
11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2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元享红利 2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75,599 1,075,599
12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75,599 1,075,599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新农村定增组合 1号资产管理计划 46,097 46,09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804 33,804
财通基金－高彩娥－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财通基金玉泉 97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7,800 537,800
财通基金－周玲－财通基金玉泉 10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6,829 76,829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57 153,6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内需增长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657 153,657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648 35,648
财通基金－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玉泉添鑫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61,217 261,217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玉泉 10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李彧－财通基金玉泉 100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张忠民－财通基金玉泉 10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安吉 5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097 46,09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431 87,431
财通基金－陈灵霞－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049 23,049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 1080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3,073 3,073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 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悬铃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谢浩－财通基金上南金牛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512 21,512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358 21,358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6,822 706,822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 FOF202000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80,086 180,086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盈泰定增量化对冲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2,182 102,182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中航盈风 1号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341 35,341
财通基金－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7,812 27,812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 1090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4,610 4,610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7,504 27,504
财通基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602 10,602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563 42,563
财通基金－海南东财永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东财永泰定增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华安证券智慧稳健 FOF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安华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华安证券智慧稳健 FOF八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安华 8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稳进回报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1 3,841
财通基金－永旭东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永旭东海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097 46,097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成桐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倪力鸣－财通基金征程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7 1,537
财通基金－熊芬芬－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097 46,097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量桥投资价值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57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7,683 7,683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373 9,373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900 18,900
财通基金－财通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理享新动力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中航盈风 2号定增量化对冲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3,497 33,497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837 7,837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990 7,990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丰利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895 22,895
财通基金－富善投资－汇远量化定增 3期基金－财通基金建兴富善汇远 3 期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92,194 92,194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永铭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756 10,756
财通基金－上海朗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玉泉 108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何朝军－财通基金愚笃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1,463 61,463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993 5,993
财通基金－叶卫真－财通基金真赢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欢乐港湾长虹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 107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许淑梅－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3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683 7,683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3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1,770 61,770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财通基金安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7,296 197,296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3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8,414 38,414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浙金·汇裕 20号定增量化对冲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36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200 25,200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528 70,528
财通基金－中兵资产富兵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磐恒金汇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财通基金玉泉 107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45,114 845,114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5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187 35,187
财通基金－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3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187 35,187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3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104 40,10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玉隐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8,426 28,426
财通基金－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东泰前锦定增量化对冲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3,190 33,190

财通基金－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3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3,036 33,036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财通基金全盈象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7,443 77,443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财通基金多彩象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9,889 89,889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财通基金全盈象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2,194 92,194
财通基金－衍复价值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衍复定增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5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504 27,504
财通基金－陆家嘴信托－启元量化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财通基金启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32,422 32,422

财通基金－任黄河－财通基金创赢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财通基金安鑫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7,388 247,388
财通基金－李海荣－财通基金安吉 51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本地资本增量致胜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本地资本增量致胜 3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5,519 15,519

财通基金－上海寅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寅亮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李仙华－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2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何佳馨－财通基金愚笃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毅远一年期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毅远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南京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5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590 20,590
财通基金－山金金泉（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泰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097 46,097
财通基金－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瑞华保险 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财通基金－北京风炎鑫泓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风炎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756 10,756
财通基金－四时之言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开赢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蓝墨专享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蓝墨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浙商银行－财通基金浙通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819 21,819
财通基金－长沙产投盈创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玉泉 118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503 153,503

财通基金－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享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57 153,657
财通基金－天泉可成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泉可成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禧长赢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57 153,657

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7,019 547,019
华夏基金－光大银行－华夏基金阳光增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4,462 124,462
华夏基金－光大银行－华夏基金阳光增盈稳健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755 73,755
华夏基金－邮储银行－华夏基金秋实混合策略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25,507 525,50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润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023 169,023
华夏基金－中信银行－华夏基金－恒赢聚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707 50,707

1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8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6,828 76,828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44,376 1,444,376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3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0,731 30,731

诺德基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57 153,657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0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0,731 30,731

诺德基金－证大久盈旗舰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5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9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 100 回报 1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52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0,731 30,731

诺德基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58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2,926 122,926
诺德基金－通怡东风 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62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 1,536
诺德基金－中建投信托·涌泉 185 号（定增优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51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219 9,219

诺德基金－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7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5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57 153,657
诺德基金－浙商云行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1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磐厚蔚然－美好生活 13B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62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蓝墨专享 1号私募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10 4,610
诺德基金－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金苏豪多元均衡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5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5,366 15,366

合计 35,258,918 35,258,918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2,961,209 19.77 -35,258,918 7,702,291 3.55

高管锁定股 6,541,231 3.01 6,541,231 3.01

首发后限售股 35,258,918 16.23 -35,258,918 0.0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61,060 0.53 1,161,060 0.5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74,288,903 80.22 +35,258,918 209,547,821 96.45

三、股份总数 217,250,112 100.00 217,250,112 100.00
注 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上述变动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股本结构表及限售股份明细表；
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3-03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派发现金股利总额：由人民币 108,377,750.52 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 111,034,550.52 元（含

税）。
● 本次调整原因：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发生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事项，致使可参与权
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1.35元（含税），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802,798,152 股，拟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108,377,750.52元，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40%。 如在
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披露的《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7）。

二、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本次共向 20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680,000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从 802,798,152 股增加至 822,478,152 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披
露的《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6）。

三、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22,478,152股。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原则，公司拟

向参与分配的股东合计派发的现金红利调整为 111,034,550.52元， 占 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 31.14%。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3-038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13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1 － 2023/6/26 2023/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4月 25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22,478,15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1,034,550.52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1 － 2023/6/26 2023/6/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
定，本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0.135元。 待个人股东及
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
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215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0.135元。

（4）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 A股股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通股票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
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即按每股 0.1215元进行派发。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监事（总经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3-028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陈荣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 陈荣生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及董事会战略规划及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以上职务后，陈荣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荣生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陈荣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规划及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 勤勉尽责、 认真履
职，公司董事会对陈荣生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3-029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高院”）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号）、《关于所属子公司西安
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2号）。

西高院于 2023年 5月 30日披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及《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于 2023年 6月 6日披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并进行网上路演，于 2023 年 6 月 7 日开始申购，于 2023 年 6 月 8 日披
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
率公告》、进行网上申购摇号并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披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网下发
行获配投资者缴款、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于 2023年 6月 13日披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及《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披露《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西高院股票将于 2023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西高院在科创板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一、基本情况
根据《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西安

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西高院
股票代码：688334
发行价：14.16元/股
发行数量：7,914.4867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25%
发行后总股本：31,657.9466万股
上市日期：2023年 6月 19日
具体内容请详见西高院于 2023年 6月 13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安高压电器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以及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前，公司直接持有西高院 14,068 万股，持股比例 59.25%，对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

报表。 本次发行后，公司直接持有西高院 14,068万股，占西高院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44.44%，仍是西
高院的控股股东，对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西高院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承诺：自西高院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西高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也不提议由西高院回购该部分股份。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7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83,241,560 股，

持股比例为 5.54%，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一、权益变动披露情况
2019年 5月 28日，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股东北京华建盈富实

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华建盈富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至 10.54%。

2020年 10月 29日， 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 因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华建盈富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减
少至 8.87%。

2023年 1月 11日，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因公司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以及 2021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等影响，同时华建盈富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至 2023 年 1 月 9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持股比例下降至 7.80%。

2023 年 4 月 5 日，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
的公告》，华建盈富于 2023年 1月 13日至 2023 年 4 月 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持股比例下降至 6.34%。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
2023年 6月 15日，公司收到华建盈富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其于 2023 年 4 月

5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25,600,683 股，累计
占减持时对应的公司总股本比例 0.7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减持时对应的公

司总股本比例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2023.4.17至 2023.6.14 36.63 20,430,683 0.63%
大宗交易 2023.4.27至 2023.5.16 36.39 5,170,000 0.16%

合计 25,600,683 0.79%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因误操作，买入股份 5,000 股，占当时对应的公司总股
本比例 0.00015%。

同时，因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华建盈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01%。
综上，截至 2023年 6月 14日，华建盈富持股比例由 6.34%下降至 5.54%。
2、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华建盈富实业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49,475,466 6.34% 183,241,560 5.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475,466 6.34% 183,241,560 5.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2023年 4 月 25 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
10股转增 4股。 华建盈富持股由 148,404,443股增加至 207,766,220股，持股比例不变，同时其剩余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三、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自 2019 年 5 月 28 日披露华建盈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权益变动，华建盈富持

股比例由 10.54%减少至 5.54%，累计变动达 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建盈富 141,431,000 10.54% 183,241,560 5.54%

2023 年 6 月 15 日，华建盈富签署并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2、股东华建盈富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华建盈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261 证券简称：东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3-025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15日
● 除权日：2023年 6月 16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15,505,025股
● 上市日期：2023年 6月 16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7,376,367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47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9,447,517.69 元，转增
26,950,54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94,326,914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15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年 6月 16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15,505,025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 6月 16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2668198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798 证券简称：艾为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7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15日
● 除权日：2023年 6月 16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37,821,346股
● 上市日期：2023年 6月 16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 166,000,000 股， 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977,637

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165,022,363股，合计转增 66,008,94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 232,008,945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
为准）。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6月 15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年 6月 16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37,821,346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 6月 16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2968068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２６９ 证券简称：凯立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0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5 月 9 日，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1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将回复材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时根据上交所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更新部分以“楷体
（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安凯
立新材料股份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